附件1.1.1
 联合申报承诺函

（适用申报主体接收资金）

现有申报主体 （全称，与公章保持一致，下同） 与联合申报主体             联合申报2026年顺德区社会治理“众创共善”计划 平安建设 版块  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。经双方友好协商，承诺如下：

1.在项目开展执行期间，申报主体：                 负责项目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将作为项目扶持协议的签订方，负责项目有关资金的接收、支出和管理，对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项目成效负责。

2.联合申报主体：               负责项目的              ，并将作为项目扶持协议的签订方之一。
3.…….(按需添加)

4.双方承诺一旦联合申报项目获得扶持，不得随意变更合作关系。

5.本联合申报承诺函一式三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2026年顺德社会治理“众创共善”计划秘书处留存一份。

申报主体：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联合申报主体：（公章）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附件1.1.2
 联合申报承诺函
（适用联合申报主体接收资金）

现有申报主体 （全称，与公章保持一致，下同） 与联合申报主体             联合申报2026年顺德区社会治理“众创共善”计划 平安建设 版块  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。经双方友好协商，承诺如下：

1.在项目开展执行期间，申报主体：                 负责项目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将作为项目扶持协议的签订方。

2.联合申报主体：               负责项目的              ，并将作为项目扶持协议的签订方之一，负责项目有关资金的接收、支出和管理，对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项目成效负责。
3.…….(按需添加)

4.双方承诺一旦联合申报项目获得扶持，不得随意变更合作关系。

5.本联合申报承诺函一式三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2026年顺德社会治理“众创共善”计划秘书处留存一份。

申报主体：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联合申报主体：（公章）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

填写后可删掉


填写后可删掉





